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校生
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視覺障礙在校生鑑定及安置資料檢核表

各項資料請〈以A4規格〉按照下列項目順序彙整

※懷疑/確認個案為多重障礙：請依據彙整表檢附其障別所需的資料。(例如：個案為視覺障
礙兼智能障礙，請檢附視障組與智障組二類資料彙整說明上所需的資料。)

	資料名稱
	檢核(打()
	備註

	
	國中
	視資
	

	1
	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視覺障礙在校生暨114學年度視覺障礙學生入學國民中學鑑定及安置申請名冊
	□
	□
	

	2
	資料檢核表
	□
	□
	

	3
	鑑定及安置申請表暨意願書
	□
	□
	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須簽署，學生於意願書表達其意見。

	4
	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視覺障礙在校生暨114學年度視覺障礙學生入學國民中學鑑定及安置申請表
	□
	□
	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須簽署。

	5
	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鑑輔會證明文件影本(需在有效年限內)
	□
	□
	由團體報名學校檢驗證件影本是否與正本無誤，確認後正本歸還並於影本上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	6
	6個月內之視覺相關診斷證明書 
	□
	□
	1.由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、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核發並載明視障成因、視力值、視野等視覺問題。

2.學生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為視障類重度且無須重新鑑定則免附。

	7
	6個月內之功能性視覺評估表
	□
	□
	由視障教育相關教師或專業人員評估，提報學校至臺北市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系統填報。

	8
	3年內魏氏智力測驗封面影本
	□
	□
	1.至少須具備語文理解、工作記憶。

2.有則必附。

	9
	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
	□
	□
	最近兩學期(第一、第二學期)IEP。

	10
	其他資料(佐證資料)
	□
	□
	有則必附(如特殊才能之證明）。

	國中送件人員簽章：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視資中心收件人員簽章：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